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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2021 年 8 月 9 日，一艘本地領牌木質漁船“LAI KAM CHUEN”（漁

船）載有 7 名船員，包括船長，從廣東省台山市沙堤漁港出發駛往南

中國海南沙海域進行捕魚作業。該漁船於 12 月 10 日 0900 時從南沙

海域返航，於 12 月 11 日 0600 時失去聯繫，下落不明。 

該漁船於 12 月 10 日 0809 時，從南沙鐵峙礁水域距離中業島以西

約 2.9 海浬 1處返航。根據廣東省台山市港澳流動漁民工作辦公室

（流漁辦）提供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2航行軌跡數據顯示，該漁船最

後位置為北緯 11°40’東經 113°54’  ，時間為 12 月 10 日 1454 時，

航向為 094°。  

流漁辦接到該漁船聯繫人發覺與該漁船失聯報告後，隨即向台山市

相關政府部門報告情況，並向南海漁業中心、廣東省海洋綜合執法

總隊及廣東省外事部門尋求協助。其後海南搜救中心統籌指揮海空

聯合搜救該漁船。搜救初期，香港海上救援協調中心（海上救援協

調中心）亦應海南搜救中心的請求，派遣飛機前往事發海域協助搜

救。於 12 月 30 日，海南搜救中心召開專家評估會議 3，考慮到搜救

期間未有發現失蹤漁船及其船員和其他線索，除了繼續發出航警資

訊通知航經船舶加強瞭望和協助搜尋外，決定於 12 月 31 日 1200

時終止在事發海域的現場搜救行動。廣東省外事辦亦致函越南和菲

律賓請求協助查尋該漁船及其船員。根據反饋，沒有漁船及其船員

的相關資訊。  

調查推斷該漁船及其船員失蹤的原因可能是漁船在大風浪中發生

船舶的機械故障而失去動力；漁船漁艙和機艙進水使其失去穩性，導

致其翻覆下沉，但亦不排除漁船及其船員被外力劫持或抓扣的可能

性。  

                                              
1 1 海浬為 1852 米。  
2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在漁業方面的應用主要包括漁船出海導航、漁政監管、漁船出入港管理、

海洋災害預警、漁民短報文通信等應用。特別是在沒有移動通信信號的海域，使用北斗系統短

報文功能，漁民能夠通過北斗終端發送信息。http:/ /www.beidou.gov.cn/yy/yy/   
3 參與會議的單位並不包括香港海上救援協調中心。 

http://www.beidou.gov.cn/y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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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船隻資料 

船名 ： LAI KAM CHUEN（圖 1）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CM69704Y 

粵港澳流動漁船船牌號碼：台沙 2985 

船隻類型 ：漁船 

船隻類別 ：  III 

船體物料 ：木 

首次領牌日期 ：  1989 年 11 月 20 日 

總噸位 ：  272.40 

淨噸位 ：  190.70 

最少船員人數 ：  2 人 

允許運載總人數 ：  10 人 

總長度 ：  33.30 米 

最大寬度 ：  7.50 米 

推進引擎及總功率 ：三台柴油機(CUMMINS)，  794.49 千瓦 

船東 ：黎金泉 

 
圖 1：LAI KAM CH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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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證據來源 

2.1 漁船船東 

2.2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海事局 

2.3 廣東省海洋綜合執法總隊 

2.4 廣東省台山市港澳流動漁民工作辦公室 

2.5 香港海事處海上救援協調中心 

2.6 香港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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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肇事始末 

本報告中的時間為本地時間（協調世界時+8） 

3.1 2021 年 8 月 9 日，漁船載有 7 名船員，包括船長，從廣東省台山市

沙堤漁港出發駛往南中國海南沙海域進行為期數月的捕魚作業。該

漁船於捕魚期間，所捕獲的漁獲收集於船上。其日常所需的補給則由

附近的其他漁船提供。 

3.2 於 12 月 11 日 0900 時，該漁船聯繫人向流漁辦報告漁船於 12 月 10

日 0900 時從南沙海域返航，但漁船及其 7 名船員於 12 月 11 日 0600

時失去聯繫，情況不明。他亦同時向內地海警部門報警，尋求援助。 

3.3 流漁辦接到報告後，隨即向廣東省台山市委市政府值班中心、廣東省

台山市應急管理局、廣東省台山市農業農村局、廣東省農業農村廳流

漁處報告情況，並向南海漁業中心、廣東省海洋綜合執法總隊、廣東

省外事部門尋求協助。 

3.4 流漁辦制訂應急處置工作方案，與南海漁業中心、海警、海南省海上

搜救中心等部門單位聯繫開展搜救，並通知附近海域捕魚作業的港

澳流動漁船台沙 2083 號、台沙 2138 號參與搜救。 

3.5 於 12 月 11 日 1425 時，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亦收到漁船於南中國海

海域失蹤的報告。根據流漁辦提供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資料顯示，該

漁船最後顯示船舶位置為北緯 11°40’，東經 113°54’ ，其時間為 12

月 10 日 1454 時（圖 2）。 

3.6 於 12 月 11 日 1615 時，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海警船 5202 號到達漁

船的事發海域，協同附近捕魚作業的 12 艘漁船進行搜救工作。 

3.7 於 12 月 12 日早上，廣東省海上搜救中心通報海上救援協調中心漁

船於南中國海南沙海域失蹤。海上救援協調中心隨後亦接到香港仔

漁業海鮮商會的報警求助。海上救援協調中心分別於當日下午及 12

月 14 日派遣搜救飛機前往事發海域進行搜救，但未能尋獲失蹤的漁

船及其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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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漁船的航行軌跡（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10 日－藍色曲線） 

3.8 廣東省台山市相關的政府部門接到事故報告後，隨即聯合流漁辦，協

調數十艘漁船，包括 3 艘港澳流動漁船，於事發海域 100 海浬範圍

內展開分區域搜救工作。海南省三沙海事局亦連續發出航行通告，要

求附近船舶協助搜尋失蹤的漁船及其船員。 

3.9 現場搜救由海南搜救中心統一協調，包括對漁船漂移路徑的預測；播

發航行警告資訊；通過北斗系統通知附近漁船、來往商船前往事發海

域協助搜尋；以及協調海上救援協調中心、南海救助局安排多艘公務

船和搜救飛機前往事發海域進行海空聯合搜尋。 

3.10 於 2021 年 12 月 30 日，海南搜救中心召開專家評估會議。會議決定

除了繼續發出航警資訊通知附近船舶加強瞭望和協助搜尋該失蹤的

漁船外，並於 12 月 31 日 1200 時在事發海域終止現場搜救行動。失

蹤漁船的現場搜救工作持續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海南省海上搜救

中心協調了各類飛機、專業救助船、來往商船及漁船參與搜尋工作，

但亦未能尋獲失蹤的漁船及其船員。 

康樂礁  

長灘  

漁船 12 月 10 日 14：54 最後顯示位置  

漁船 12 月 1 日位置  

漁船 12 月 10 日 08：09 出發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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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證據分析 

證書與配員 

4.1 該漁船持有海事處簽發的法定運作牌照，有效期至 2022 年 1 月 28 日。

其驗船證明書於 2020 年 6 月 23 日簽發，有效期為 2022 年 1 月 3 日。

漁船的運作牌照及其驗船證明書滿足香港《商船（本地船隻）（證明

書及牌照事宜）規例》及《商船（本地船隻）（安全及檢驗）規例》

的要求。 

4.2 該漁船持有粵港澳流動漁船牌照（牌照號碼：台沙 2985），其核定作

業場所為 C34漁區（南海區域），及其漁業捕撈許可證的有效期為 2025

年 8 月 12 日。事發時，該漁船於南海區域捕魚作業，滿足其漁業捕撈

許可證的規定。 

4.3 該漁船於內地水域從事捕魚作業時，其配員須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

漁業船員管理辦法5》 （  “《漁業船員管理法》”）附件 4（海洋漁業船

舶職務船員最低配員）的要求。根據該漁船的船隻資料，船上須配備

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漁業職務船員證書二級船長 1 名、二級船副

1 名、二級輪機長 1 名及二級管輪 1 名，而其他船上人員須經過基本

安全培訓，持有漁業普通船員証書。 

4.4 該漁船配備 7 名內地船員，其中 2 名持有內地漁業船舶一級船長適任

證書、1 名持有一級輪機長適任證書、1 名持有一級管輪適任證書、1

名持有二級管輪適任證書，及其他 2 名普通船員持有漁業船員專業訓

練合格証。由此可見，該漁船的船員配備滿足了中國內地《漁業船員

管理法》的最低配員要求。 

工作疲勞及酒精或藥物影響 

4.5 由於漁船及其船員已失蹤，沒法查核事故是否因船員因工作疲勞、飲

酒或服用藥物等影響。 

                                              
4《漁業捕撈許可管理規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ht tp:/ /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19/content_5368590.htm   
5 《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船員管理辦法》於 2014 年 5 月 4 日農業部第 4 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http://www.gov.cn/gongbao%20/content/2019/content_53685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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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海域 

4.6 根據船達通網提供的漁船船位資訊（圖 3），事發海域及其附近水深

超過 4300 米，推斷該海域沒有礙航物影響漁船的航行安全。 

 

圖 3：漁船最後顯示位置附近的海域水深  （船達通網6資訊） 

天氣狀況 

4.7 根據國家海洋局南海預報中心的資料，事發當日，該漁船附近海域天

氣為多雲間陰局部有陣雨，東北風 5 至 6 級，海浪方向為北北東，最

大浪高約為 4 米。大風浪的影響會減少船員海上求生的機會。 

漁船救生設備配備情況 

4.8 根據 2020 年 6 月 23 日簽發的漁船驗船證明書的記錄，該船配備 10

件成人救生衣及 2 個連漂浮救生索的救生圈，足夠提供船員逃生時使

用。 

事發時間和原因 

4.9 於 12 月 10 日 0809 時，漁船從中業島以西約 2.9 海浬處的鐵峙礁水

域返航，初始航速為 4.6 節7。從離開鐵峙礁水域返航直到 1450 時，

                                              
6 船達通網基於全球船舶 AIS 資料，為航運使用者提供專業的船舶跟蹤和風險預警服務。  

7 節為是一個速度單位，定義為每小時 1 海浬，等於每小時 1.852 公里。  

漁船最後顯示位置  

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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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一直保持穩定的航速和航向返航，其航向為西北方向，航速維持

在 7 至 8 節左右（圖 4、圖 5 及附件 1）。 

4.10 於 1452 時，漁船大幅向右轉向，其航速亦明顯降至 4.6 節。於 1454

時，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資料顯示的漁船最後航向為 094°，航速進一步

降低為 4 節。推測漁船極有可能遭遇船舶機械故障失去動力，加上受

到 5 至  6 級東北風以及最大浪高達 4 米海浪（北北東方向／接近左正

橫海浪）的影響，導致其翻覆下沉。 

4.11 由於沒有漁船的船體結構圖和事發時的載重情況等資料，無法確定事

發時漁船的裝載情況，但很有可能是滿載。依據天氣狀況、漁船干舷

及預估的載重情況來評估，在事發時漁船從南沙海域返航，大浪高達  

4 米，在滿載返航的情況下，其乾舷應為 1.75 米。當漁船在風浪作用

下，4 米浪高已直接超出漁船的乾舷高度，考慮到該漁船為木質船體，

水密性會比較差。在甲板上浪時，海水會進入機艙8或漁艙，導致漁船

降低穩性。當大量海水冲上甲板而灌入機艙或漁艙時，穩性更會迅速

降低，足夠隨時令漁船翻覆。 

4.12 由於該漁船及其船員已失蹤，調查無法確定漁船船長是否在惡劣的天

氣下，根據船隻的特點採取有效應對措施謹慎航行。 

 

圖 4：12 月 10 日漁船在鐵峙礁水域附近的航跡 

 

                                              
8 漁船的穩性計算書列明漁船的機艙門檻上緣為進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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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漁船於 12 月 10 日離開鐵峙礁水域至失蹤時的航跡 

現場搜救及外圍搜救 

4.13 事發後，現場海上搜救持續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亦未能尋獲失蹤

的漁船及其船員。根據船達通網提供的資料，超強颱風“雷伊”於 12

月 17 日到 19 日橫過漁船事發區域（圖 6），颱風的影響對漁船搜救工

作造成了不利因素。 

 

圖 6：2021 年第 22 號超強颱風“雷伊”路徑 

鐵峙礁  

雙子群礁  

 超強颱風：“雷伊” 

 風力：16 級  

 時間：12 月 18 日   1400 時  
漁船 12 月 10 日事發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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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根據流漁辦提供的報告，現場搜救因未能證明漁船及其船員已沉沒，

可能存在被外力劫持或抓扣。廣東省外事辦亦致函越南和菲律賓請求

協助查尋該漁船及其船員。根據反饋，沒有該漁船及其船員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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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 論 

5.1 2021 年 8 月 9 日，一艘本地領牌木質漁船“LAI KAM CHUEN”載

有 7 名船員，包括船長，從廣東省台山市沙堤漁港出發駛往南中國海

南沙海域進行捕魚作業。該漁船於 12 月 10 日 0900 時從南沙海域返

航，於 12 月 11 日 0600 時失去聯繫，下落不明。 

5.2 調查發現，該漁船於 12 月 10 日 0809 時，從南沙海域中業島以西約

2.9 海浬處的鐵峙礁水域返航。根據流漁辦提供的北斗軌跡數據顯示，

該漁船於 12月 10日 1454時最後位置為北緯 11°40’東經 113°54’  ，

其航向為 094°。 

5.3 流漁辦接到該漁船聯繫人報告與該漁船失聯後，隨即向台山市相關政

府部門報告情況，並向南海漁業中心、廣東省海洋綜合執法總隊及廣

東省外事部門尋求協助。其後海南搜救中心統籌指揮海空聯合搜救該

漁船。搜救初期，海上救援協調中心亦應海南搜救中心的請求，派遣

飛機前往事發海域協助搜救。於 12 月 30 日，海南搜救中心召開專家

評估會議，考慮到搜救期間未能發現有確切的線索以尋獲失蹤漁船及

其船員，決定除了繼續發出航警資訊通知航經船舶加強瞭望和協助搜

尋外，於 12 月 31 日 1200 時終止在事發海域的現場搜救行動。廣東

省外事辦亦致函越南和菲律賓請求協助查尋該漁船及其船員。但根據

回饋，未有該漁船及其船員的資訊。 

5.4 調查推斷該漁船及其船員失蹤的原因有可能是漁船在大風浪中發生

機械故障而失去動力；漁船漁艙和機艙進水使其失去穩性，導致其翻

覆下沉，但亦不排除漁船及其船員被外力劫持或抓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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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建 議 

6.1 漁業組織及漁民團體應注意船隻在南中國海捕漁作業時能及時收集有

關天氣資訊，確保船隻的適航能力，包括應對大風浪的能力，加強必

要的安全準備。若遇到海上劫持或抓扣的情況，應及時求救。 

6.2 於海上航行安全研討會中向業界闡釋這宗意外的調查結果，讓業界汲

取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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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交文件 

7.1 調查報告擬稿已送交下列人士、單位，讓其提出意見： 

(i) 漁船船東； 

(ii)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海事局； 

(iii) 廣東省海洋綜合執法總隊； 

(iv) 廣東省台山市港澳流動漁民工作辦公室； 

(v) 香港海事處海上救援協調中心；及 

(vi) 香港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 

7.2 截至諮詢期屆滿，收到香港海事處海上救援協調中心的意見，報告作

出了適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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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香港本地領牌木質漁船“LAI KAM CHUEN”（台沙 2985）於 2021

年 12 月 10 日從 0025 時至 1454 時的航行軌跡數據（共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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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eidou.gov.cn/yy/yy/

	  

	3 參與會議的單位並不包括香港海上救援協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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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名 ： LAI KAM CHUEN（圖1）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CM69704Y 
	粵港澳流動漁船船牌號碼：台沙2985 
	船隻類型 ：漁船 
	船隻類別 ： III 
	船體物料 ：木 
	首次領牌日期 ： 1989年11月20日 
	總噸位 ： 272.40 
	淨噸位 ： 190.70 
	最少船員人數 ： 2人 
	允許運載總人數 ： 10人 
	總長度 ： 33.30 米 
	最大寬度 ： 7.50 米 
	推進引擎及總功率 ：三台柴油機(CUMMINS)， 794.49千瓦 
	船東 ：黎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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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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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海事處海上救援協調中心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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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
	 



	  
	3
	3
	.
	 
	肇事始末
	 

	本報告中的時間為本地時間（協調世界時
	本報告中的時間為本地時間（協調世界時
	+8
	）
	 

	3.1 2021年8月9日，漁船載有7名船員，包括船長，從廣東省台山市沙堤漁港出發駛往南中國海南沙海域進行為期數月的捕魚作業。該漁船於捕魚期間，所捕獲的漁獲收集於船上。其日常所需的補給則由附近的其他漁船提供。 
	3.1 2021年8月9日，漁船載有7名船員，包括船長，從廣東省台山市沙堤漁港出發駛往南中國海南沙海域進行為期數月的捕魚作業。該漁船於捕魚期間，所捕獲的漁獲收集於船上。其日常所需的補給則由附近的其他漁船提供。 
	3.1 2021年8月9日，漁船載有7名船員，包括船長，從廣東省台山市沙堤漁港出發駛往南中國海南沙海域進行為期數月的捕魚作業。該漁船於捕魚期間，所捕獲的漁獲收集於船上。其日常所需的補給則由附近的其他漁船提供。 

	3.2 
	3.2 
	3.2 
	於
	12
	月
	11
	日
	0900
	時，該漁船聯繫人向流漁辦
	報
	告漁船於
	12
	月
	10
	日
	0900
	時從南沙海域返航，但漁船及其
	7
	名船員於
	12
	月
	11
	日
	0600
	時失去聯繫，情況不明。他亦同時向內地海警部門報警，尋求援助。
	 


	3.3 流漁辦接到報告後，隨即向廣東省台山市委市政府值班中心、廣東省台山市應急管理局、廣東省台山市農業農村局、廣東省農業農村廳流漁處報告情況，並向南海漁業中心、廣東省海洋綜合執法總隊、廣東省外事部門尋求協助。 
	3.3 流漁辦接到報告後，隨即向廣東省台山市委市政府值班中心、廣東省台山市應急管理局、廣東省台山市農業農村局、廣東省農業農村廳流漁處報告情況，並向南海漁業中心、廣東省海洋綜合執法總隊、廣東省外事部門尋求協助。 

	3.4 流漁辦制訂應急處置工作方案，與南海漁業中心、海警、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等部門單位聯繫開展搜救，並通知附近海域捕魚作業的港澳流動漁船台沙2083號、台沙2138號參與搜救。 
	3.4 流漁辦制訂應急處置工作方案，與南海漁業中心、海警、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等部門單位聯繫開展搜救，並通知附近海域捕魚作業的港澳流動漁船台沙2083號、台沙2138號參與搜救。 

	3.5 於12月11日1425時，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亦收到漁船於南中國海海域失蹤的報告。根據流漁辦提供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資料顯示，該漁船最後顯示船舶位置為北緯11°40’，東經113°54’ ，其時間為12月10日1454時（圖2）。 
	3.5 於12月11日1425時，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亦收到漁船於南中國海海域失蹤的報告。根據流漁辦提供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資料顯示，該漁船最後顯示船舶位置為北緯11°40’，東經113°54’ ，其時間為12月10日1454時（圖2）。 

	3.6 於12月11日1615時，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海警船5202號到達漁船的事發海域，協同附近捕魚作業的12艘漁船進行搜救工作。 
	3.6 於12月11日1615時，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海警船5202號到達漁船的事發海域，協同附近捕魚作業的12艘漁船進行搜救工作。 

	3.7 於12月12日早上，廣東省海上搜救中心通報海上救援協調中心漁船於南中國海南沙海域失蹤。海上救援協調中心隨後亦接到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的報警求助。海上救援協調中心分別於當日下午及12月14日派遣搜救飛機前往事發海域進行搜救，但未能尋獲失蹤的漁船及其船員。 
	3.7 於12月12日早上，廣東省海上搜救中心通報海上救援協調中心漁船於南中國海南沙海域失蹤。海上救援協調中心隨後亦接到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的報警求助。海上救援協調中心分別於當日下午及12月14日派遣搜救飛機前往事發海域進行搜救，但未能尋獲失蹤的漁船及其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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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圖2：漁船的航行軌跡（2021年 12月1日至10日－藍色曲線） 
	3.8 廣東省台山市相關的政府部門接到事故報告後，隨即聯合流漁辦，協調數十艘漁船，包括3艘港澳流動漁船，於事發海域100海浬範圍內展開分區域搜救工作。海南省三沙海事局亦連續發出航行通告，要求附近船舶協助搜尋失蹤的漁船及其船員。 
	3.8 廣東省台山市相關的政府部門接到事故報告後，隨即聯合流漁辦，協調數十艘漁船，包括3艘港澳流動漁船，於事發海域100海浬範圍內展開分區域搜救工作。海南省三沙海事局亦連續發出航行通告，要求附近船舶協助搜尋失蹤的漁船及其船員。 
	3.8 廣東省台山市相關的政府部門接到事故報告後，隨即聯合流漁辦，協調數十艘漁船，包括3艘港澳流動漁船，於事發海域100海浬範圍內展開分區域搜救工作。海南省三沙海事局亦連續發出航行通告，要求附近船舶協助搜尋失蹤的漁船及其船員。 

	3.9 現場搜救由海南搜救中心統一協調，包括對漁船漂移路徑的預測；播發航行警告資訊；通過北斗系統通知附近漁船、來往商船前往事發海域協助搜尋；以及協調海上救援協調中心、南海救助局安排多艘公務船和搜救飛機前往事發海域進行海空聯合搜尋。 
	3.9 現場搜救由海南搜救中心統一協調，包括對漁船漂移路徑的預測；播發航行警告資訊；通過北斗系統通知附近漁船、來往商船前往事發海域協助搜尋；以及協調海上救援協調中心、南海救助局安排多艘公務船和搜救飛機前往事發海域進行海空聯合搜尋。 

	3.10 於2021年12月30日，海南搜救中心召開專家評估會議。會議決定除了繼續發出航警資訊通知附近船舶加強瞭望和協助搜尋該失蹤的漁船外，並於12月31日1200時在事發海域終止現場搜救行動。失蹤漁船的現場搜救工作持續至2021年12月31日，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協調了各類飛機、專業救助船、來往商船及漁船參與搜尋工作，但亦未能尋獲失蹤的漁船及其船員。 
	3.10 於2021年12月30日，海南搜救中心召開專家評估會議。會議決定除了繼續發出航警資訊通知附近船舶加強瞭望和協助搜尋該失蹤的漁船外，並於12月31日1200時在事發海域終止現場搜救行動。失蹤漁船的現場搜救工作持續至2021年12月31日，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協調了各類飛機、專業救助船、來往商船及漁船參與搜尋工作，但亦未能尋獲失蹤的漁船及其船員。 


	4.
	4.
	 
	證據分析
	 

	證書與配員 
	4.1 該漁船持有海事處簽發的法定運作牌照，有效期至2022年1月28日。其驗船證明書於2020年6月23日簽發，有效期為2022年1月3日。漁船的運作牌照及其驗船證明書滿足香港《商船（本地船隻）（證明書及牌照事宜）規例》及《商船（本地船隻）（安全及檢驗）規例》的要求。 
	4.1 該漁船持有海事處簽發的法定運作牌照，有效期至2022年1月28日。其驗船證明書於2020年6月23日簽發，有效期為2022年1月3日。漁船的運作牌照及其驗船證明書滿足香港《商船（本地船隻）（證明書及牌照事宜）規例》及《商船（本地船隻）（安全及檢驗）規例》的要求。 
	4.1 該漁船持有海事處簽發的法定運作牌照，有效期至2022年1月28日。其驗船證明書於2020年6月23日簽發，有效期為2022年1月3日。漁船的運作牌照及其驗船證明書滿足香港《商船（本地船隻）（證明書及牌照事宜）規例》及《商船（本地船隻）（安全及檢驗）規例》的要求。 

	4.2 該漁船持有粵港澳流動漁船牌照（牌照號碼：台沙2985），其核定作業場所為C34漁區（南海區域），及其漁業捕撈許可證的有效期為2025年8月12日。事發時，該漁船於南海區域捕魚作業，滿足其漁業捕撈許可證的規定。 
	4.2 該漁船持有粵港澳流動漁船牌照（牌照號碼：台沙2985），其核定作業場所為C34漁區（南海區域），及其漁業捕撈許可證的有效期為2025年8月12日。事發時，該漁船於南海區域捕魚作業，滿足其漁業捕撈許可證的規定。 

	4.3 該漁船於內地水域從事捕魚作業時，其配員須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船員管理辦法5》 （ “《漁業船員管理法》”）附件4（海洋漁業船舶職務船員最低配員）的要求。根據該漁船的船隻資料，船上須配備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漁業職務船員證書二級船長1名、二級船副1名、二級輪機長1名及二級管輪1名，而其他船上人員須經過基本安全培訓，持有漁業普通船員証書。 
	4.3 該漁船於內地水域從事捕魚作業時，其配員須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船員管理辦法5》 （ “《漁業船員管理法》”）附件4（海洋漁業船舶職務船員最低配員）的要求。根據該漁船的船隻資料，船上須配備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漁業職務船員證書二級船長1名、二級船副1名、二級輪機長1名及二級管輪1名，而其他船上人員須經過基本安全培訓，持有漁業普通船員証書。 

	4.4 該漁船配備7名內地船員，其中2名持有內地漁業船舶一級船長適任證書、1名持有一級輪機長適任證書、1名持有一級管輪適任證書、1名持有二級管輪適任證書，及其他2名普通船員持有漁業船員專業訓練合格証。由此可見，該漁船的船員配備滿足了中國內地《漁業船員管理法》的最低配員要求。 
	4.4 該漁船配備7名內地船員，其中2名持有內地漁業船舶一級船長適任證書、1名持有一級輪機長適任證書、1名持有一級管輪適任證書、1名持有二級管輪適任證書，及其他2名普通船員持有漁業船員專業訓練合格証。由此可見，該漁船的船員配備滿足了中國內地《漁業船員管理法》的最低配員要求。 


	4《漁業捕撈許可管理規定》（自2019 年1月1日起施行） 
	4《漁業捕撈許可管理規定》（自2019 年1月1日起施行） 
	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19/content_5368590.htm
	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19/content_5368590.htm
	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19/content_5368590.htm

	  

	5 《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船員管理辦法》於2014年5月4日農業部第4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自2015 年1月1日起實施。 

	工作疲勞及酒精或藥物影響 
	4.5 由於漁船及其船員已失蹤，沒法查核事故是否因船員因工作疲勞、飲酒或服用藥物等影響。 
	4.5 由於漁船及其船員已失蹤，沒法查核事故是否因船員因工作疲勞、飲酒或服用藥物等影響。 
	4.5 由於漁船及其船員已失蹤，沒法查核事故是否因船員因工作疲勞、飲酒或服用藥物等影響。 


	事發海域 
	4.6 根據船達通網提供的漁船船位資訊（圖3），事發海域及其附近水深超過4300米，推斷該海域沒有礙航物影響漁船的航行安全。 
	4.6 根據船達通網提供的漁船船位資訊（圖3），事發海域及其附近水深超過4300米，推斷該海域沒有礙航物影響漁船的航行安全。 
	4.6 根據船達通網提供的漁船船位資訊（圖3），事發海域及其附近水深超過4300米，推斷該海域沒有礙航物影響漁船的航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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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圖3：漁船最後顯示位置附近的海域水深 （船達通網6資訊） 
	6 
	6 
	6 
	船達通
	網
	基於全球船舶
	AIS
	資料，為航運使用者提供專業的船舶跟蹤和風險預警服務。
	 

	7 
	7 
	節為是一個速度單位，定義為每小時
	1
	海浬，等於每小時
	1.852
	公里
	。
	 


	天氣狀況 
	4.7 根據國家海洋局南海預報中心的資料，事發當日，該漁船附近海域天氣為多雲間陰局部有陣雨，東北風5至6級，海浪方向為北北東，最大浪高約為4米。大風浪的影響會減少船員海上求生的機會。 
	4.7 根據國家海洋局南海預報中心的資料，事發當日，該漁船附近海域天氣為多雲間陰局部有陣雨，東北風5至6級，海浪方向為北北東，最大浪高約為4米。大風浪的影響會減少船員海上求生的機會。 
	4.7 根據國家海洋局南海預報中心的資料，事發當日，該漁船附近海域天氣為多雲間陰局部有陣雨，東北風5至6級，海浪方向為北北東，最大浪高約為4米。大風浪的影響會減少船員海上求生的機會。 


	漁船救生設備配備情況 
	4.8 
	4.8 
	4.8 
	4.8 
	根據
	2020
	年
	6
	月
	23
	日簽發
	的
	漁船
	驗船證明書的記錄，
	該
	船
	配備
	10
	件成人救生衣及
	2
	個連漂浮救生索的救生圈，足夠提供船員逃生時使
	用。
	 



	事發時間和原因 
	4.9 
	4.9 
	4.9 
	4.9 
	於
	12
	月
	10
	日
	0809
	時，
	漁船
	從中業島以西約
	2.9
	海浬處的鐵峙礁水
	域返航，初始航速為
	4.6
	節
	7
	。從離開鐵峙礁水域返航直到
	1450
	時，



	漁船
	漁船
	漁船
	漁船
	一直保持穩定的航速和航向返航，其航向為西北方向，航速維持
	在
	7
	至
	8
	節左右
	（圖
	4
	、圖
	5
	及附件
	1
	）
	。
	 


	4.10 
	4.10 
	4.10 
	於
	1452
	時，
	漁船
	大幅向右轉向，其航速亦明顯降至
	4.6
	節。於
	1454
	時，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資料顯示的
	漁船
	最後航向為
	094
	°，航速進一步
	降低為
	4
	節。推測
	漁船
	極有可能遭遇船舶機械故障失去動力，加上受
	到
	5
	至
	 6
	級東北風以及最大浪高達
	4
	米海浪（北北東方向
	／
	接近左正
	橫海浪）的影響，導致其翻覆下沉。
	 


	4.11 
	4.11 
	4.11 
	由於沒有
	漁船
	的船體結構圖和事發時的載重情況等資料，
	無法確定事發時漁船的裝載情況，但很有可能是滿載
	。
	依
	據天
	氣
	狀況、
	漁船
	干舷
	及預估的載重情況來評估
	，
	在事發時
	漁船
	從南沙海域返航，大浪高達
	 4
	米，在滿載返航的情況下，其
	乾
	舷
	應
	為
	1.75
	米。當
	漁船
	在風浪作用
	下
	，
	4
	米浪高已直接超出漁船的乾舷高度，
	考慮到該
	漁船
	為木質
	船體
	，
	水密性
	會比較
	差。
	在
	甲板上浪
	時
	，
	海水
	會
	進入機艙
	8
	或
	漁
	艙
	，導致漁船
	降低穩性
	。當
	大量海水冲上甲板
	而
	灌入
	機艙
	或
	漁
	艙
	時
	，穩性
	更
	會迅速
	降低，足夠隨時令
	漁船
	翻覆
	。
	 


	4.12 由於該漁船及其船員已失蹤，調查無法確定漁船船長是否在惡劣的天氣下，根據船隻的特點採取有效應對措施謹慎航行。 
	4.12 由於該漁船及其船員已失蹤，調查無法確定漁船船長是否在惡劣的天氣下，根據船隻的特點採取有效應對措施謹慎航行。 


	8 漁船的穩性計算書列明漁船的機艙門檻上緣為進水點。 
	8 漁船的穩性計算書列明漁船的機艙門檻上緣為進水點。 

	 
	Figure
	圖
	圖
	4
	：
	12
	月
	10
	日
	漁船
	在鐵峙礁水域
	附近
	的航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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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Span
	鐵峙礁
	鐵峙礁
	鐵峙礁
	 



	Figure
	Span
	雙子群礁
	雙子群礁
	雙子群礁
	 



	圖
	圖
	5
	：
	漁船
	於
	12
	月
	10
	日離開鐵峙礁水域
	至
	失蹤時的航跡
	 

	現場搜救及外圍搜救
	現場搜救及外圍搜救
	 

	4.13 
	4.13 
	4.13 
	4.13 
	事發後，現場
	海上
	搜救持續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亦
	未能尋獲失蹤
	的
	漁船
	及其船員
	。
	根據船達通網提供的資料，
	超強
	颱風“雷伊”於
	12
	月
	17
	日到
	19
	日橫過
	漁船
	事發區域
	（圖
	6
	）
	，
	颱風
	的影響對
	漁船
	搜救
	工
	作
	造成了不利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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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強颱風
	：
	“
	雷伊
	”
	 

	 
	 
	風力：
	16
	級
	 

	 
	 
	時間：
	12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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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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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圖
	圖
	6
	：
	2021
	年
	第
	22
	號
	超強颱風“雷伊”
	路徑
	 

	4.14 
	4.14 
	4.14 
	4.14 
	根據流漁辦提供的報告
	，
	現場搜救因未能
	證
	明
	漁船
	及其船員已沉沒，
	可能存在被外力劫持或抓扣
	。
	廣東省外事辦亦致函越南和菲律賓請求
	協助查尋
	該
	漁船
	及其船員
	。根據
	反饋
	，沒有
	該
	漁船
	及其船員的資訊
	。
	 



	 
	 
	 

	5.
	5.
	 
	結
	 
	論
	 

	5.1 2021年8月9日，一艘本地領牌木質漁船“LAI KAM CHUEN”載有7名船員，包括船長，從廣東省台山市沙堤漁港出發駛往南中國海南沙海域進行捕魚作業。該漁船於12月10日0900時從南沙海域返航，於12月11日0600時失去聯繫，下落不明。 
	5.1 2021年8月9日，一艘本地領牌木質漁船“LAI KAM CHUEN”載有7名船員，包括船長，從廣東省台山市沙堤漁港出發駛往南中國海南沙海域進行捕魚作業。該漁船於12月10日0900時從南沙海域返航，於12月11日0600時失去聯繫，下落不明。 
	5.1 2021年8月9日，一艘本地領牌木質漁船“LAI KAM CHUEN”載有7名船員，包括船長，從廣東省台山市沙堤漁港出發駛往南中國海南沙海域進行捕魚作業。該漁船於12月10日0900時從南沙海域返航，於12月11日0600時失去聯繫，下落不明。 

	5.2 調查發現，該漁船於12月10日0809時，從南沙海域中業島以西約2.9海浬處的鐵峙礁水域返航。根據流漁辦提供的北斗軌跡數據顯示，該漁船於12月10日1454時最後位置為北緯11°40’東經113°54’ ，其航向為094°。 
	5.2 調查發現，該漁船於12月10日0809時，從南沙海域中業島以西約2.9海浬處的鐵峙礁水域返航。根據流漁辦提供的北斗軌跡數據顯示，該漁船於12月10日1454時最後位置為北緯11°40’東經113°54’ ，其航向為094°。 

	5.3 流漁辦接到該漁船聯繫人報告與該漁船失聯後，隨即向台山市相關政府部門報告情況，並向南海漁業中心、廣東省海洋綜合執法總隊及廣東省外事部門尋求協助。其後海南搜救中心統籌指揮海空聯合搜救該漁船。搜救初期，海上救援協調中心亦應海南搜救中心的請求，派遣飛機前往事發海域協助搜救。於12月30日，海南搜救中心召開專家評估會議，考慮到搜救期間未能發現有確切的線索以尋獲失蹤漁船及其船員，決定除了繼續發出航警資訊通知航經船舶加強瞭望和協助搜尋外，於12月31日1200時終止在事發海域的現場搜救行動。廣東省外事辦亦致函越南和菲律賓請求協助查尋該漁船及其船員。但根據回饋，未有該漁船及其船員的資訊。 
	5.3 流漁辦接到該漁船聯繫人報告與該漁船失聯後，隨即向台山市相關政府部門報告情況，並向南海漁業中心、廣東省海洋綜合執法總隊及廣東省外事部門尋求協助。其後海南搜救中心統籌指揮海空聯合搜救該漁船。搜救初期，海上救援協調中心亦應海南搜救中心的請求，派遣飛機前往事發海域協助搜救。於12月30日，海南搜救中心召開專家評估會議，考慮到搜救期間未能發現有確切的線索以尋獲失蹤漁船及其船員，決定除了繼續發出航警資訊通知航經船舶加強瞭望和協助搜尋外，於12月31日1200時終止在事發海域的現場搜救行動。廣東省外事辦亦致函越南和菲律賓請求協助查尋該漁船及其船員。但根據回饋，未有該漁船及其船員的資訊。 

	5.4 調查推斷該漁船及其船員失蹤的原因有可能是漁船在大風浪中發生機械故障而失去動力；漁船漁艙和機艙進水使其失去穩性，導致其翻覆下沉，但亦不排除漁船及其船員被外力劫持或抓扣的可能性。 
	5.4 調查推斷該漁船及其船員失蹤的原因有可能是漁船在大風浪中發生機械故障而失去動力；漁船漁艙和機艙進水使其失去穩性，導致其翻覆下沉，但亦不排除漁船及其船員被外力劫持或抓扣的可能性。 


	  
	6.
	6.
	 
	建 議
	 

	6.1 漁業組織及漁民團體應注意船隻在南中國海捕漁作業時能及時收集有關天氣資訊，確保船隻的適航能力，包括應對大風浪的能力，加強必要的安全準備。若遇到海上劫持或抓扣的情況，應及時求救。 
	6.1 漁業組織及漁民團體應注意船隻在南中國海捕漁作業時能及時收集有關天氣資訊，確保船隻的適航能力，包括應對大風浪的能力，加強必要的安全準備。若遇到海上劫持或抓扣的情況，應及時求救。 
	6.1 漁業組織及漁民團體應注意船隻在南中國海捕漁作業時能及時收集有關天氣資訊，確保船隻的適航能力，包括應對大風浪的能力，加強必要的安全準備。若遇到海上劫持或抓扣的情況，應及時求救。 

	6.2 於海上航行安全研討會中向業界闡釋這宗意外的調查結果，讓業界汲取教訓。 
	6.2 於海上航行安全研討會中向業界闡釋這宗意外的調查結果，讓業界汲取教訓。 

	  
	  


	7.
	7.
	 
	送交文件
	 

	7.1 調查報告擬稿已送交下列人士、單位，讓其提出意見： 
	7.1 調查報告擬稿已送交下列人士、單位，讓其提出意見： 
	7.1 調查報告擬稿已送交下列人士、單位，讓其提出意見： 

	(i) 漁船船東； 
	(i) 漁船船東； 

	(ii)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海事局； 
	(ii)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海事局； 

	(iii) 
	(iii) 
	(iii) 
	廣東省
	海洋綜合執法總隊
	；
	 


	(iv) 
	(iv) 
	(iv) 
	廣東省台
	山市港澳流動漁民工作辦公室；
	 


	(v) 
	(v) 
	(v) 
	香港
	海事
	處海上救援協調中心；及
	 


	(vi) 香港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 
	(vi) 香港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 


	7.2 截至諮詢期屆滿，收到香港海事處海上救援協調中心的意見，報告作出了適當修改。 
	  
	附件
	附件
	1
	－
	香港本地領牌木質漁船
	“LAI KAM CHUEN”
	（
	台沙
	2985
	）
	於
	2021
	年
	12
	月
	10
	日從
	0025
	時
	至
	1454
	時
	的航行軌跡數據
	（共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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